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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月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

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意

见如下：

一、公示情况

1、公司于2022年1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等公告。

2、 公司于2022年1月6日至2022年1月15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

示，公示期共计10天，公示方式为公司内部公告栏公告，公示期间公司员工可向公司监事会提出意见。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激励计划

（草案）》的规定，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对象进行了核查，并将有关情况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列入本次《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

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

事或外籍人员。 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为公司公告本激励计划时在公司（含子公司）任职的部分非

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5、激励对象包含实际控制人沈万中，公司将其纳入本激励计划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于：沈万中先生

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是公司的核心管理者，对公司的发展战略、技术研

发、经营管理、生产销售起到积极影响作用，本激励计划将沈万中作为激励对象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

发展需求，符合《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

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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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

iHealth

新冠抗原快速检测

POC

专业版试剂盒

产品获得美国

FDA EUA

授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北京时间2022年1月15日（周六）凌晨获

悉，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授权，公司美国子公司iHealthLabs� Inc.（以下简称“iHealth美

国” ）的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抗原快速检测POC（Point� Of� Care）专业版试剂盒（胶体金

免疫层析法）获得应急使用授权（EUA）,并收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向iHealth美国发

送的授权信。该产品获得美国应急使用授权（EUA）后，可在美国公共卫生健康应急状态期间，在美国和

认可美国FDA� EUA的国家/地区使用。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产品相关信息

序号 产品名称 EUA号 预期用途

1

iHealth�

COVID-19�

Antigen�Rapid�

Test�Pro

EUA210536

该产品主要用于体外快速、 定性检测人体前

鼻 拭 子 样 本 中 的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SARS-CoV-2）。

公司子公司iHealth美国通过在IVD和FDA申请方面积累的经验，继2021年11月6日获得了iHealth

新冠抗原家用自测OTC试剂盒的美国FDA� EUA授权后，现获得了iHealth新冠抗原快速检测POC专业

版试剂盒（iHealth� COVID-19� Antigen� Rapid� Test� Pro）的美国FDA� EUA授权。 该产品须按照产

品使用说明，由专业医护人员或现场护理(point� of� care)场景下能够熟练使用该试剂盒产品的人员采

集前鼻腔拭子样本进行测试操作，15分钟可出结果，可供专业医护人员及现场护理(point� of� care)场景

下能够熟练使用该试剂盒产品的人员在新冠肺炎的筛查工作中使用，助力疫情防控。

二、对公司的影响

该产品通过应急使用授权（EUA）丰富了公司的新冠抗原检测产品线，可以更大程度的助力公共卫

生防疫工作，为公共卫生防疫工作提供专业的新冠病毒检测解决方案，未来可能给公司带来相关的销售

收入和业绩。

三、风险提示

公司美国子公司的iHealth新冠抗原快速检测POC专业版试剂盒在海外的销售情况和疫情的发展

密切相关，因受疫情发展的不可预见性、疫苗接种计划的推进情况、特效药的研发情况、产品应急使用授

权 （EUA） 的有效期， 以及市场的发展和变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该产品获得美国应急使用授权

（EUA）后，公司目前尚无法预测未来由该产品给公司营业收入和业绩带来的影响。

公司认为有必要向广大投资者进行风险提示，如下（包括但不限于）：

1、美国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公司的抗原家用自测试剂盒产品的需求情况与美国疫情的发展

情况直接相关，病毒变异、疫苗接种、针对新冠药物的推出等情况均对疫情的发展产生影响，因此未来疫

情的发展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该不确定性可能较大幅度的影响试剂盒产品的需求情况；

2、市场竞争的不确定性风险：目前就新冠检测产品在POC使用场景下已经获得美国FDA� EUA授

权的公司（含iHealth美国）有21家，不能排除未来将有更多的公司获得该授权并进入市场销售同类试

剂盒产品，市场竞争形势可能导致单家企业现有的市场份额和产品价格受到冲击；

3、汇率波动风险：本次公司试剂盒产品以美元结算，随着销售的开展，公司持有的外币数量可能进

一步增加。 鉴于汇率波动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会根据汇率变动情况相应的调整产品销售价格，并将考

虑通过与银行签订相关协议来锁定汇率，防范汇率大幅波动风险。 但如果短期内波动幅度较大，公司有

可能出现汇兑损失，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4、物流运输风险：由于美国疫情原因，目前空运、海运渠道运力紧张的情况持续，港口拥堵、货物积

压情况严重，如发运的货物无法及时提货，将会给产品销售带来不利影响；

5、质量风险：在大规模生产的情况下，个别产品的批次有可能产生质量问题，引发退货，甚至召回的

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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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三峡旅游 公告编号：

2022-003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为153,307,6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77%。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1月20日（星期四）。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748号）核准，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三峡旅游” ）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170,341,873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价格为4.79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815,937,571.67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800,972,652.93元。 发行新增股份170,341,873股已于2021年7月20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对象和限售期安排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数量（股）

锁定期

（月）

上市流通时间

1 宜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7,034,187 36 2024.7.22

2 UBS�AG 5,219,206 6 2022.1.20

3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482,254 6 2022.1.20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718,966 6 2022.1.20

5

深圳市大华信安资产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信

安成长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263,048 6 2022.1.20

6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219,206 6 2022.1.20

7 高艳明 6,263,048 6 2022.1.20

8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427,974 6 2022.1.20

9 徐鸣园 5,219,206 6 2022.1.20

10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5,219,206 6 2022.1.20

11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1,753,653 6 2022.1.20

12

深圳潇湘君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君宜祈圆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7,724,425 6 2022.1.20

13 李素云 5,219,206 6 2022.1.20

14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1,315,240 6 2022.1.20

15 青岛海控天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263,048 6 2022.1.20

合计 170,341,873.00 - -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新增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170,341,873股，总股本由567,

806,244股增至738,148,117股。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日，公司未发生因分配、公积

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公司总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1月20日（星期四）。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为153,307,6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77%，占本次变动后

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的22.35%。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14名，证券账户总数为44户，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证券账户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数量（股）

1 UBS�AG UBS�AG 5,219,206 5,219,206

2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磐益一年定

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482,254 11,482,254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财通基金－潘旭虹－财通基金韶夏1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198,499 198,499

4

财通基金－建信理财“诚鑫” 多元配置混合类

封闭式产品2020年第2期－财通基金建兴诚鑫

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99,250 99,250

5

财通基金－建信理财“诚鑫” 多元配置混合类

最低持有2年开放式产品－财通基金建兴诚鑫

多元开放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98,499 198,499

6

财通基金－建信理财“诚鑫” 多元配置混合类

封闭式产品2020年第8期－财通基金建兴诚鑫

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99,250 99,250

7

财通基金－建信理财“诚鑫” 多元配置混合类

封闭式产品2020年第9期－财通基金建兴诚鑫

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99,250 99,250

8

财通基金－建信理财“诚鑫” 多元配置混合类

封闭式产品2020年第10期－财通基金建兴诚

鑫10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99,250 99,250

9

财通基金－建信理财“诚益” 定增封闭式理财

产品2020年第1期－财通基金建兴诚益1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49,625 49,625

10

财通基金－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

东兴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96,248 496,248

11

财通基金－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

汇通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99,250 99,250

12

财通基金－招商银行－财通基金汇盈多策略分

级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96,248 496,248

13

财通基金－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

西部定增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93,997 793,997

14

财通基金－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通基金

鑫量4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9,625 49,625

15

财通基金－招商银行－财通基金汇盈多策略分

级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98,499 198,499

16

财通基金－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财通

基金价值定增2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96,999 396,999

17

财通基金－韩笑－财通基金天禧定增29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99,250 99,250

18

财通基金－陈灵霞－财通基金天禧定增60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9,625 49,625

19

财通基金－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

天禧定增1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97,749 297,749

20

财通基金－张继东－财通基金玉泉1002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99,250 99,250

21

财通基金－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安吉87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969,987 3,969,987

22

财通基金－廖志文－财通基金安吉112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218,349 218,349

23

财通基金－悬铃增强2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财通基金悬铃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99,250 99,250

24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西湖大学定增

量化对冲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58,800 158,800

25

财通基金－招商银行－财通基金瑞通1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134,980 134,980

26

财通基金－建设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7,340 87,340

27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套利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78,649 178,649

28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套利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95,280 95,280

29

财通基金－财通证券资管智选FOF2020001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君享悦熙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506,173 506,173

30

财通基金－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

君享佳胜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78,649 178,649

31

财通基金－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

盈泰定增量化对冲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78,649 178,649

32

财通基金－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产品－财通基金玉泉932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992,497 992,497

33

深圳市大华信安资

产管理企业（有限

合伙）－信安成长

一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深圳市大华信安资产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信安成长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263,048 6,263,048

34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沪深300指

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043,841 1,043,841

3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恒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4,175,365 4,175,365

36 高艳明 高艳明 6,263,048 6,263,048

37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427,974 5,427,974

38 徐鸣园 徐鸣园 5,219,206 5,219,206

39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5,219,206 5,219,206

40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1,753,653 41,753,653

41

深圳君宜私募证券

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君宜祈圆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深圳君宜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君宜祈

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724,425 7,724,425

42 李素云 李素云 5,219,206 5,219,206

43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1,315,240 31,315,240

44

青岛海控天程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苏州工业园区钦辰浩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青

岛海控天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263,048 6,263,048

合计 153,307,686 153,307,686

注：2021年10月， 股东深圳潇湘君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深圳君宜私募证券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三、本次解除限售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数量（股）

比例

（%）

一、 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

股

205,595,240 27.85 -153,307,686 52,287,554 7.08

高管锁定股 2,461,908 0.33 - 2,461,908 0.33

首发后限售股 203,133,332 27.52 -153,307,686 49,825,646 6.7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32,552,877 72.15 153,307,686 685,860,563 92.92

三、总股本 738,148,117 100.00 738,148,117 738,148,117 100.00

四、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UBS� AG、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大华信安资产管理

有限企业（有限合伙）-信安成长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

艳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鸣园、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君宜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君宜祈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李素云、同程网络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海控天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认购对象， 承诺本次认购所获A股股票自非公开发行新增股票登记完成日起六个月内

不进行转让。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述特定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亦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情况，公司也不存在对其的违规担保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一）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履行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做出的承诺；

（三）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三峡旅游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

确、完整；

（四）保荐机构对三峡旅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无

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权结构表、限售股份明细表；

4.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部

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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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2.�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盈利：

9,500万元至11,500万元

盈利：

4,829.19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96.72%�至138.1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盈利：

7,800万元至9,800万元

盈利：

1,431.86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444.75%至584.42%

基本

每股收益

盈利：

0.1487元/股至0.1800元/股

盈利：

0.0850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公司就业绩预告已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

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1年度公司经营业绩同比增长幅度较大，主要原因如下：

1.�本报告期公司道路客运业务和旅游综合服务业务受疫情影响程度小于去年，道路客

运业务和旅游综合服务业务经营业绩较去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2.�公司土地一级开发业务基本完成，本年度土地一级开发收益高于去年，对公司业绩

有较大正面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2021年度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1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14日

广东希荻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希荻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希荻微”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

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3934号）。发行人

的股票简称为“希荻微” ，扩位简称为“希荻微电子” ，股票代码为“688173” 。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

司”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中金公司合称“联席保荐机构” 或“联

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

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33.57元/股。

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初始发行股票数量为40,010,000股，占发行

后总股本的10.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400,010,000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8,002,000股，占初始发行数量的20.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

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为7,201,800股，约占初始发行数量的18.00%，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800,200股回拨至网下

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6,406,700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80.49%；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量6,401,500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19.51%。

根据《广东希荻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广东希荻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567.57

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3,281,000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3,125,7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

行数量的70.49%；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682,5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51%。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31147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1月13日（T+2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联席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跟投机构为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投资” ）和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为民生证券希荻微战略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或“希荻微员工

资管计划” ）。

截至2022年1月6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因承担发行人保荐业务获配股票（即联席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部

分的股票）或者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履行包销义务取得股票的除外）。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

销商）将在2022年1月17日（T+4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包括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简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1

民生投资

1,600,400 53,725,428.00 - 53,725,428.00 24

个月

2

中金财富

1,600,400 53,725,428.00 - 53,725,428.00 24

个月

3

希荻微员工

资管计划

4,001,000 134,313,570.00 671,567.85 134,985,137.85 12

个月

合计

7,201,800 241,764,426.00 671,567.85 242,435,993.85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9,580,707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321,624,333.99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01,793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3,417,191.01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23,125,700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776,329,749.00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元；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3,881,635.32元。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2022年1月14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摇号仪式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1

”位数

5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希荻微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

计划（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投资需求而设立的公募产品）、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

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

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4,429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

量为443个。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6个月。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

数量为1,697,435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7.34%，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5.17%。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

三、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总计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01,793股，包销金额为3,417,191.01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的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31%，

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的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0.25%。

2022年1月17日（T+4日），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上、网下投资

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

户。

四、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1、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5127979、010-85120190

2、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5353020

发行人：广东希荻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7日

江苏益客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江苏益客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和证券日报网，

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益客食品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１１６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４４

，

８９７．９５９３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４

，

４８９．７９６０

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

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

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

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江苏益客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宿迁市宿豫经济开发区太行山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田立余

联系人：刘家贵、司琼

电话：

０５２７－８８２０７９２９

传真：

０５２７－８８２０７９２９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徐焕杰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００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９５５

发行人：江苏益客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特别提示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朗磁塑” 、“发行人” 或“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07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2021]�4165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

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075.00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24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60.00%；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 83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4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4.19 元 / 股。 根据《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9,405.99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回

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07.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1,867.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0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最终中

签率为 0.02392092%。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及发行中止等环节，

主要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 ），于 2022 年 1 月 17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

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1 月 17 日（T+2 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

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

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

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

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 《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于 2022 年 1 月 14 日

（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

主持了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摇号抽签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

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2073,7073

末“5”位数 91767,41767,01132

末“6”位数 601886,726886,851886,976886,476886,351886,226886,101886,202679

末“7”位数 2769453,7769453

末“8”位数 61342961

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

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18,675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 股“万朗磁

塑” A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的要求，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

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3,04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5,009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 16 家投资者管理

的 17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 其余 3,029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4,992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

数量为 2,389,690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价

格（元 /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数量

（万股）

1 边成康 边成康 34.19 160

2 赵学忠 赵学忠 34.19 160

3 青骊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青骊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青骊长

兴私募投资基金

34.19 160

4 青骊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青骊银鞍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4.19 160

5 邢立 邢立 34.19 160

6 徐海鸥 徐海鸥 34.19 160

7 胡彩芳 胡彩芳 34.19 160

8 深圳市祺芳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祺芳实业有限公司 34.19 160

9 张滔 张滔 34.19 160

10 季献华 季献华 34.19 160

11 林妙铃 林妙铃 34.19 160

12 刘智科 刘智科 34.19 160

13 孙炎林 孙炎林 34.19 160

14 金亚东 金亚东 34.19 160

15 阮积明 阮积明 34.19 160

16 赵新庆 赵新庆 34.19 160

17 郑皓嵘 郑皓嵘 34.19 16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配售股数只取计算结

果的整数部分，不足一股的零股累积后共计 1,765 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配

售给 A类投资者，按获配数量由高至低排列配售对象（获配股数相同则按网下平

台申报时间先后排序），零股以每 1 股为一个单位依次配售。 如无 A类投资者，则

配售给 B 类投资者，以此类推。

各类型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股） 配售比例

获配数量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比例

A类 663,580 27.77% 1,038,523 0.01565031% 50.05%

B类 442,400 18.51% 290,325 0.00656250% 13.99%

C类 1,283,710 53.72% 746,152 0.00581247% 35.96%

总计 2,389,690 100.00% 2,075,000 0.00868313% 100.00%

注：各加数之和与合计数在尾数上如存在差异是由计算过程中四舍五入造成

的。

A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B 类，B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C 类，同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相同； 向 A类、B 类投资者优先配售的比例分别不低于预先

安排的 50%、10%。初步配售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

初步配售原则。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一：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51-62207156、62207157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17

日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合股份”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 1,6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36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

过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600万股，其中网上发行数

量为 1,6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2.14元 /股。

百合股份于 2022 年 1 月 14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

行“百合股份” A 股 1,600万股。

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及中止发行等环节的重点内容，敬请投资者关注：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1 月 18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含 70%），但未达

到本次公开发行数量时，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2、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

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3,510,656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21,042,938,000 股，配号总数为 121,042,938 个，网上发行中签率

为 0.01321845%。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121,042,937。

二、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年 1 月 17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

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

式，并将于 2022 年 1 月 18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及《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17

日

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